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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黄 玉 顺

摘　要:“精英主义”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倾向,贝淡宁却将它强加于古代

儒家与当代中国,谓之“贤能政治”.贝淡宁所倡言的“贤能政治”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理论,且充满着逻辑

矛盾:它时而是民主制的对立物,时而又是民主制的补充物;时而坚决拒斥民主,时而又需要民主机制来保

证其合法性.贝淡宁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也多似是而非.“贤能政

治”的要害不仅在其关于民主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否定人民主权,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条回归前

现代之路.

关键词:精英主义;贤能政治;尚贤制;民主制;极权主义

近年来,以贝淡宁(DanielA．Bell)为代表的“贤能政治”(politicalmeritocracy)论调,竟然在中

国大陆颇为行销.不久前,贝淡宁又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其最新代表作PoliticalMeritocracyandthe
LimitsofDemocracy的中文版«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① ,而且颇有

市场.鉴于所谓“贤能政治”(又译为“尚贤制”)本质上是一条通往前现代之路,对当代儒家、中国乃

至世界的政治文明走向产生严重的思想与理论羁绊,有必要予以辨析与澄清.

一、“贤能政治”的混乱逻辑

(一)“贤能政治”的概念混乱

贝淡宁所使用的“meritocracy”、“politicalmeritocracy”及其汉译“贤能政治”或“尚贤制”,有意无

意地制造概念混乱,误导读者.

１．“精英主义”(meritocracy)的本义

众所周知,“meritocracy”一词出自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Young)１９５８年的一部反

乌托邦社会的讽刺作品«精英主义的兴起»(TheRiseoftheMeritocracy)② .实际上,在此之前,阿
兰福克斯(AlanFox)已经在«社会主义评论»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阶级与平等»中讨论过“meriＧ
tocracy”;不过,迈克尔杨的作品是«牛津英语辞典»对这个词的最早引用③ .已经有人指出:

　　用“任人唯贤”来翻译 meritocracy,其实存在一定的争议,毕竟原文的 merit指的更多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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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加]贝淡宁:«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吴万伟译,宋冰审校,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以

下凡引用该书,均于正文中括注页码,不再一一出注.

②　MichaelYoung,TheRiseoftheMeritocracy２ndrevisededition(London:TransactionBooks,２００４)．

③　[英]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吴万伟译,«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

第３期(原载NewFormationsno．８０&８１[Winter２０１３],５２ ７２).



　　具性的“优点、价值、功绩”,并没有中文里“贤”的道德意味.作为一种政治哲学,meritocracy的

理念虽然产生于１７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作为一个词汇,却是英国社会学者和工党政治家

迈克杨在１９５８年生造出来的.在其讽刺寓言小说«能人统治之崛起»里,作者设想英国现行

的世袭体制瓦解,基于智商的精英统治取而代之,学业优异的工人阶级成员加入了精英阶层,但

是下层人士对他们的仇恨,却超过对旧有贵族阶级的不满.仇恨在２０３４年爆发为暴力革命,推

翻了精英的统治.
杨在２００１年于«卫报»撰文,批评当时的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无知地把 meritocracy当做

时髦的政治理念来推销.杨说,传统的英国贵族统治精英因为自知靠血统上位,还晓得有所节

制;凭借优异学业成绩爬上来的新贵却自以为是,迷信自身权位的道德正当性(全凭自己的努力

和成绩),因而更加肆无忌惮地捞取好处,忘却并背叛了原有的出身,导致下层阶级失去民意代

言人,逐渐在民主进程中失声,最终产生政治疏离感.①

关于“精英主义”较为详尽深入的分析,笔者特向读者推荐乔里特尔(JoLittler)的文章«作为

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②.这里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所
谓“meritocracy”,应当译为“精英主义”或“精英体制”,乃是纯粹的西方话语;但它并非民主制的对立

物,而是民主制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它也并非民主制度的普遍本质特征,而只是民主国家在现阶段的

一种政治现象.
这个词被用来表达民主社会目前的“精英主义”政治现实,与迈克尔杨的作品一样具有讽刺意

味:表面上,财富与权力的分配不是根据一个人世袭的家庭背景,而是根据他的“贤能”(merit[功绩]
被理解为“智商＋努力＝功绩”[I＋E＝M]),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由于人们家庭出身、成长环

境的不同,其成为“精英”的条件和机会也不同,实际结果是走向另一种形式的不平等的世袭制.例

如美国这个民主国家就是“一个以精英体制为荣的国家”③.所以,迈克尔杨要“打倒精英主义”④.
显然,“精英主义”乃是西方的现代性民主制概念,即并不是要反对民主制,而是对民主制发展的

既有状态的一种反思,以期改进⑤;不仅如此,“精英主义”甚至只不过是在民主制下的不同党派竞争

的一个争论场所.这种“精英体制”之所以是贬义词,是因为它是一种导致新的权力不平等和社会分

层形式的意识形态或组织原则⑥,这正好用来概括西方民主政治在现阶段所呈现的一些弊端,这些弊

端加剧了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凝固化、贫富悬殊的扩大,导致目前美国及西方世界出现与之对抗

的民粹主义思潮.因此,与这种“精英主义”相对的,并非民主主义,而是民粹主义.由此可知,根据

该词的本义,“精英主义”既非古代的东西,也非与现代民主制相对立的东西,而是现代民主制的一种

形式,即民主制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有待改进的状态.
鉴于上述,本文所要讨论的并非迈克尔杨的“精英主义”(meritocracy),而是贝淡宁自己“创

造”的所谓“精英政治”(politicalmeritocracy)及其汉译“贤能政治”或“尚贤制”.

２．贝淡宁的“精英政治”(politicalmeritocracy)概念

贝淡宁所谓的“贤能政治”即“精英政治”,并非上述作为西方现代性民主制的“精英主义”概念;
他试图从中国古代儒家那里引出指向中国现实的、反民主的“尚贤制”,贴上“politicalmeritocrac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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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鹏飞:«虽有粟而不得食»,«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opinion/story２０１３０８０４ ２３６７５３.
[英]乔里特尔:«作为经济寡头统治的贤能政治———新自由主义制度下“平等”的市场化»,«开放时代»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英]爱德华卢斯:«美国精英体制的终结»,“环球视野”网:www．globalview．cn/html/global/info_１０９４４．html(原载«金融

时报»网站,«参考消息»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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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It”,http://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２００１/jun/２９/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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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这实际上是在制造概念混乱.为此,贝淡宁首先需要把作为贬义词的“meritocracy”加以“洗
白”.他说:“在英语里,‘精英治国’(meritocracy)一词仍然带有相当的贬损意味,所以我才会用‘精
英政治’(politicalmeritocracy)这个名词,来强调我对这个词语的特殊用法.”①

但是,“politicalmeritocracy”和“meritocracy”两者毕竟还是容易混淆的.为此,贝淡宁又特意区

分了所谓“政治尚贤制”(politicalmeritocracy)和“经济尚贤制”(economicmeritocracy),并宣称他所

要讨论的是前者.而后者即所谓“经济尚贤制”,“指分配经济资源的一种原则:它是根据能力和努力

程度而非阶级和家庭出身分配财富的体制”(“前言”,第 XXXII XXXIII页).在我们看来,经济尚

贤制是对前现代的财富世袭制的否定,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贝淡宁反对这种社会进步,并引证

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罗尔斯对这种“冷酷无情的尚贤社会”的批判(“前言”,第XXXIII页).
按照贝淡宁的立场,经济尚贤制之所以应当予以否定,是因为它“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而非阶级和家

庭出身分配财富”.
姑且不去评价贝淡宁对经济尚贤制的批评是否成立,按照贝淡宁的主张,不应该“依据能力和努

力程度分配财富”,却应当“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分配权力”.后者就是贝淡宁所主张的所谓“政治尚

贤制”.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要采取双重标准? 这是什么逻辑? 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如果依照贝

淡宁的政治尚贤制的立场,即应当依据能力和努力程度来分配政治权力,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能力

越低的人,其社会地位越低,越不配享有政治权力.这显然是一种反民主的极端精英主义的立场,即
是对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力的剥夺,这不正是迈克尔杨所讽刺的那种导致新的不平等的情景吗?

３．“politicalmeritocracy”的汉译“贤能政治”或“尚贤制”
以上讨论表明,贝淡宁所谓“精英政治”并非中国的东西,既非古代中国的、儒家的东西,也非当

代中国的东西,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西方现代政治现象.然而,贝淡宁却说:“我的书主要在讲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中文里是用‘贤能政治’一词来表达‘精英政治’的意思的.这个词听来就很正面,起
码比英语里的‘精英治国’要积极许多.”②但在笔者看来,将“politicalmeritocracy”汉译为“贤能政

治”或“尚贤制”,这显然是有意无意地混淆视听,是用西方的玩意儿来“强奸”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尤
其是儒家政治哲学传统③.如果我们将该书的所有“贤能政治”或“尚贤制”的字样统统改为其正确的

译法“政治精英主义”,那么,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印象必定大为不同.
关于西方的“meritocracy”与中国儒家的“贤能”、“尚贤”之间的本质区别,下文再论.这里先看

看贝淡宁“贤能政治”主张的逻辑矛盾.
(二)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之关系的自相矛盾

首先要明确,贝淡宁所主张的“贤能政治”,其本意并不包括民主制度下的精英体制,即与“meriＧ
tocracy”的本义无涉,因为在他看来,“民主框架下的尚贤机构,如美国的最高法院、美联储和军队等

或者英国的公务员体系不足以说明问题.这些机构只能在有限的领域内使用权力,它们最终要对民

选政治领袖负责并从属于这些领袖.它们只是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而非替代”(第９页).贝淡宁所

追求的是“替代”,即用所谓的“尚贤制”来替代民主制.例如美国,贝淡宁引证道,“在美国民意调查

中最具讽刺性的发现是,美国仍然是尚贤观念最强烈的地方”;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虚假的信念”(第

３“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①

②

③

[意]MarcoDelCorona:«贝淡宁:在一个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魅力何在?»,刘旭爽译,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
cn/BeiDanNing/２０１５_０７_２１_３２７５１０．shtml.

[意]MarcoDelCorona:«贝淡宁:在一个西方学者眼中,中国模式魅力何在?»,http://www．guancha．cn/BeiDanNing/２０１５_

０７_２１_３２７５１０．shtml.
我们这里严格区分“儒学传统”和“传统儒学”.传统儒学(traditionalConfucianisms)是指前现代的儒学诸形态,诸如原始儒

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等,它们的时代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儒学传统(Confuciantradition)则是指儒学的一以贯之的原理.这套

原理的现代性演绎,恰恰不是什么“贤能政治”,而是“国民政治”.参见黄玉顺:«论儒学的现代性»,«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２０１５年第１１期.



２８、２９页).又如新加坡的模式,是在“民主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单一政党的尚贤制,这本身或许就

是一个错误”(第２４页).
总之,贝淡宁所谓的“贤能政治”或“尚贤制”乃是指民主制的“替代性选择”或“替代选择”(“中文

版序言”,第XII页;第４５页),亦即民主制的对立物和替代物.该书汉译本的副标题也鲜明地表达

了这种对立———“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确实,通观全书,贝淡宁主张“贤能政治”,反对

民主政治.
然而,极为吊诡的是,他又往往自相矛盾地明确表示赞成民主政治.当有人指出他的«贤能政

治»“是对民主的攻击”的时候,他辩解道:“我并没有要贬低民主的意图.正好相反,我强烈支持实施

选举民主的国家进行民主选举.我希望民主能够依靠吸收尚贤制的优点而得到改善,但这种改善需

要以选举民主为基础,(因为)民主的那些替代性选择几乎毫无例外地比选举民主更糟糕.”(“中
文版序言”,第XII页)不仅在民主国家,而且在任何国家,民主都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可持续的政

治尚贤制也要求拥有民主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用法治制衡腐败和权力滥用,用言论自由和政治实

验防止政治等级体制的固化.政治尚贤制将发现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在没有给予民众政治参

与权的情况下解决合法性问题.”(第１３６页)“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的话,很难相信当今现代政

府在民众眼中的合法性.如今,我们都是民主主义者.”(第１３５页)贝淡宁这里所称的“我们”是否包

括他本人? 看起来似乎如此.但这样一来,他就陷入了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显然,政治权力合法性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然而该书第三章第三节讨论“合法性问题”(第１１８

１３１页),贝淡宁一方面拒绝“选举民主制”,主张“尚贤制”,另一方面却在该节的最后结论中说,“合
法性问题只能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处理,包括某种明确的民众认可”,并提出了所谓“民主尚贤制”
(第１３１页).这就是说,“明确的民众认可”属于“民主”的范畴.试问:这种民众认可不就是民主

制吗?
贝淡宁引证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的话说:“在人群中有一些天然贵族,他们因德

行和才能而优秀.天然贵族是社会教化、信任和社会治理的宝贵人才我们难道会认为那种

能够让这些天然贵族担任政府管理职务的政府不是好政府?”(第５４页)但贝淡宁没有意识到,杰斐

逊这番话恰好是在讲“民主制和‘尚贤制’并非对立物”.杰斐逊作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独立

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正是一个自由民主共和主义者,他所主张的“好政府”绝不是贝淡宁所谓的“尚
贤制”,而是民主制的一种形式,即如贝淡宁所描述:“自由民主的确赋予专家权力,让其履行行政和

司法职责,但是这些专家必须对民选领袖负责,哪怕只是通过间接的方式.他们也不会在职责范围

之外动用民选领导人给予他们的权力.”(第５４页)
贝淡宁在论及“取消政党政治”时,提出的问题是“考虑到民主已经得到民众认可,问题在于如何

设计出一种比政党体系更好的民主形式”(第４５页),但他解决问题的方案根本不是民主制,而是与

民主制对立的“尚贤制”.贝淡宁谈到了取消党派政治的一个“尚贤制”例证,就是香港的立法会“按
照利益群体的功能界别来分配”席位.但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制度是从英国殖民地政府那里继承而

来的,并且“缺乏合法性”,“大部分香港居民更愿意采用建立在多党竞争和一人一票方式基础上的直

接选举取代这种制度”(第４６ ４７页).
他还谈到,“新加坡式的贤能政治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政治领袖比普通民众能更好地把握共同

体的长远利益”(第２２页).但是,如贝淡宁自己所说,这个假设正在被新加坡的现实推翻:“尚贤制

在新加坡已经成为一个贬义词”;“为了让政府变得更愿意回应民众的诉求,对普通公民的需求保持

敏感,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民主化”(第２３页).这等于是说,新加坡的“贤能”政府并不是那么“愿意回

应民众的诉求”,并不是那么愿意考虑“共同体的长远利益”,而是更愿意维护自己党派和政府的利益;
究其原因,是因为没有充分“民主化”.在这里,贝淡宁竟然是在以民主为根据来批评“贤能政治”.

关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贝淡宁的看法同样自相矛盾.他的基本主张是中国应当实行“尚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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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民主制.显然,在他看来,“尚贤”与民主是对立的.不过,他在一篇演讲稿中却又表示,“民主和

贤能政治本身并不矛盾,提倡贤能政治并非反对民主制,完全可以借助民主制以完善贤能政治”①.
总之,贝淡宁不断地陷入逻辑矛盾:一方面主张“尚贤制”、反对民主制,另一方面却又将问题归

结为“调和政治尚贤制与民主”(第１３１页).他在谈到有学者“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因素结合

起来,即混合政治体制模式”时表示,“我也赞成混合体制,由贤能之人组成的议院被称为贤士院”②.
如此等等,足见其思维之混乱.

(三)一种荒唐的逻辑

在贝淡宁的心目中,或许还隐藏着另外一种逻辑:中国社会的传统曾经是怎样的,那么,中国社

会的今天和未来仍旧应当是怎样的.他说:“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

心.”③“既然中国逐步形成和实施了一套尚贤制来选拔任命拥有优秀的智识能力、社交技能和道德素

质的政治领袖———尽管不算完美,任何的改进难道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中文版序言”,第 XIII
XIV页)贝淡宁全书都贯穿着这样的逻辑.

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既然中国古代就逐步形成和实施了君主专制,难道任何改进不

应该以此为基础吗? 既然人类曾经实行奴隶制度,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 既然人类曾

经都是猿猴,难道任何改进不应该以此为基础吗? 我们注意到,不少人都死抱着这样的荒谬逻辑:中
国的传统一向如此这般,所以中国的现在和将来也理当如此这般.这种逻辑正在成为学界的一种理

所当然、“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实在值得警惕!

二、“贤能政治”主要观点的谬误

围绕所谓“贤能政治”,贝淡宁提出了一系列观点,我们就来分析一番.
(一)所谓“民主的四大缺陷”
在该书第一章,贝淡宁讨论了“民主的四大缺陷”,或曰民主的四大“暴政”.

１．所谓“多数派暴政”
确实,约翰穆勒所指出的“多数派暴政”,在古代和近代的民主政治中是存在过的;但是,贝淡

宁自己也承认,这个问题已经由民主制本身加以纠正:“２０世纪,自由民主巩固了对多数派统治的宪

法限制,自由民主国家通常都会保护少数群体和不受欢迎的个人,使其权利免受多数人的侵犯”(第

１０页);“今天,正如你知道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有保护少数派和个人的机制”;“民主政治的自由部

分旨在通过各种宪法机制保护少数派的利益,防止多数派侵犯民众的基本权利”(“附录二”,第２２６
页).这说明贝淡宁已经承认,在当代民主政治现实中,多数派暴政已不复存在.于是,贝淡宁只好

“另辟蹊径”来否定民主制.他说:尽管“事实上,实证性的证据显示,选民往往根据他们认为的国民

共同利益而非自私利益进行投票”,但“(民主制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是大部分选民缺乏作出知情

的政治判断所需要的知识”(第１１页).这其实是偷换概念:将“多数派暴政”偷换成了“选民无知”.
以“选民无知”、“人民素质低下”之类的理由来否定民主制,其实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了,而且对此论

也早已有了许多有力的驳斥.例如,既然承认“实践出真知”,那么,民众就只能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

来获得民主政治的知识和能力.
贝淡宁的说法涉及两层问题:其一,选民缺乏作出“知情”的政治判断的知识.这里的要害在“知

情”,然而这正是民主制度要求给予人民、反民主者却拒不给予人民的权利,即知情权.其二,选民缺

５“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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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政治)知识”.但这样的知识同样是所谓“贤能政治”或“尚贤制”无法给予人民的.况且,没有任

何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人人必须通晓政治知识的基础之上的,贝淡宁凭什么这样要求民主制? 而且,
事实上,民主制已经通过代议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贝淡宁不以为然的、民主

制度下的“尚贤制”,包括“民主框架下的尚贤机构,如美国的最高法院、美联储和军队等或者英国的

公务员体系”,这些机构最终要对选民负责,“它们只是作为选举民主的补充而非替代”(第９页).

２．所谓“少数派暴政”
所谓“少数派暴政”,贝淡宁指的是资本操纵政治,亦即“富有的少数派暴政”(第３０页).无可否

认,在民主国家,资本对政治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事实上,在任何制度中,政治权力与财富之间都存

在着密切关联,只是存在两种不同的路数和制度模式:一种是通过拥有权力来攫取财富,非民主制度

下的情况即属此种路数;一种是通过拥有财富来影响政治,民主制度下的情况即属此种路数.贝淡

宁认为,造成这种“暴政”的根本原因是贫富悬殊、收入不平等.关于民主制下的情况,他说:“金钱对

政治的影响是大部分现有民主国家的苦难根源,美国或许是最极端的例子.”(第２６页)关于所谓“尚
贤制”下的情况,他却承认:“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中国和新加坡并不比美国好多少,在过去二十多年

里,实际情况在进一步恶化”;“‘少数派暴政’在中国和在美国或许是类似的问题”(第３２、３４页).这

样一来,我们就不知道贝淡宁到底要说什么:造成收入不平等、“少数派暴政”的原因,究竟是民主制、
还是“尚贤制”? 实际上,贝淡宁自己说过:“许多选举民主制国家———比如我的祖国加拿大,就在限

制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方面做得更好.”(“附录二”,第２３３页)

３．所谓“选民共同体暴政”
所谓“选民共同体暴政”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之政策的内外有别,即“政治平等仅限于政治

共同体的界线之内,界线之外的人则被忽略”(第３４页).此所谓“外”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一国之

内的非选民,另一种是一国之外的其他人,而其“界线”在于是否具有该国的有选举权的国民身份.
贝淡宁说:“民主化往往会强化国民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第３４页)但常识告诉我们,“强化国民

身份认同的政治显著性”与“民主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非民主化的国家同样在强化国民身份认同

的政治显著性,以“爱国主义”为旗号的极端民族主义现象比比皆是.
贝淡宁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民主制造成了“选民共同体暴政”.言下之意,非民主制国家的政府

政策并不是内外有别的,而是内外一视同仁的.这个判断是罔顾事实的.其实,贝淡宁是找错了病

根.如果说存在着“选民共同体暴政”现象,那么,这其实是民族国家时代的一个普遍问题,除非人类

社会走出了民族国家时代①.
有趣的是,贝淡宁比较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国劳工现象:“两地都依靠数十万外国劳工做本

地人不愿意从事的肮脏、危险、有损身份的工作”,但是,外劳在香港拥有比在新加坡更好的权利和保

护,“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香港的外劳(像其他居民一样)可以自由组织互助群体,也可以采用公开抗

议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第３５页),其实也就是更加自由民主.这就是说,新加坡存在着“选民共

同体暴政”;然而我们记得,在贝淡宁心目中,新加坡乃是“贤能政治”或“尚贤制”的一个典范.贝淡

宁在这里恰恰是在为民主辩护,这恐怕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

４．所谓“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
贝淡宁将民主制社会描绘为“竞争性的个人主义者组成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个

人主义者,他们在民主选举中的恶性竞争导致社会和谐的破坏(第４２页).这就是贝淡宁所谓的“竞
争性的个人主义者暴政”.贝淡宁的基本思考方式,就是在对立的两极即“竞争”与“和谐”之间进行

选择.姑且不论民主社会与非民主社会的实际情况如何,贝淡宁将“竞争”与“和谐”对立起来的思维

方式本身就站不住脚.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否定了这种对立.他分析了两种层次的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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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最低层次上,和谐意味着和平的秩序(或不使用暴力)”;“应该用非暴力的方式建立一种

和平秩序”(第４３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民主选举不就是一种非暴力的方式,不就是一种和

平的秩序吗? 反之,非民主制的社会在试图“建立一种和平秩序”时,难道不是通常采用暴力革命的

手段吗?
(２)更高层次的和谐,贝淡宁认为是“儒家对和谐的理解”,也就是承认“多样性”(第４３页,下

同).他没有意识到,他所主张的那种“大一统”的所谓“贤能政治”恰恰是拒绝多样性的,倒是他所反

对的民主制才能容纳多样性.他谈到了儒家传统的一个比喻,即“一种调料如盐,就其本身来说味道

可能是寡淡的,但若与其他调料混合起来,就会让汤的味道变好”.这其实就是儒家的“和而不同”的
观念.这种观念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早期儒家强调统治者应该对不同政治观点持开放态度,这样

问题才会暴露出来,人们才能改正错误.”但贝淡宁对儒家这种观念的理解是偏颇的,以为和谐意味

着拒绝竞争,殊不知儒家并不拒绝竞争,只是反对无礼无序的竞争,主张有礼有序的竞争.如孔子

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这就是说,君子的竞

争犹如在射礼上的竞赛,即是在一种和平的程序下的竞争.民主选举难道不是一种和平的程序,而
是一种暴力斗争吗?

(二)作为“贤能政治”前提的四个假设

贝淡宁承认,所谓“贤能政治”不过是建立在四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１)“一个政治共同体被

高素质的统治者管理是好事”;(２)“中国的执政党政治体制将持续下去”;(３)“该体制的尚贤部分是

合理的”;(４)“该体制还有改进空间”(“前言”,第 XXXV 页).这里不去讨论后面三个假设,仅就贝

淡宁的第一个假设“一个政治共同体被高素质的统治者管理是好事”予以分析.贝淡宁所谓“高素

质”是指人的道德和能力两个方面.不过,历史告诫我们:统治者的道德是不靠谱的,好的制度会使

统治者变好,坏的制度会使统治者变坏;统治者的能力更是不靠谱的,在坏的制度下,统治者的能力

越强,所带来的危害越大.
(三)贝淡宁为“贤能政治”三大问题的辩护

贝淡宁承认,所谓“贤能政治”存在着“三大问题”:“(１)基于高超能力选拔出来的政治领袖可能

滥用权力;(２)政治等级体系可能固化,破坏社会流动性;(３)很难向权力结构之外的人论证该制度的

合法性.”(第９７页)

１．关于“贤能政治”的腐败问题,即“统治者可能滥用其权力”(“前言”,第XXXVI页).贝淡宁的

基本观点是:“选举民主不一定是遏制腐败的利器”;“真正能够控制腐败的是经济发展的程度”,“高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是反对腐败的最佳防波堤”(第９７、９８页).这里的潜台词显然是:“贤能政

治”能够发展经济,从而能够遏制腐败.且不说这是否符合事实,贝淡宁接下来分析导致腐败的原

因,第一个就是缺乏民主制度:“腐败的最明显原因是缺乏对政府权力的独立制衡力量”;尽管现有的

“尚贤制”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基本问题并没有改变:没有独立的法律和政治机构拥有正式的权力制

衡和调查集体领导层的权力”(第９９页).这里,我们再一次见识了贝淡宁的逻辑混乱.
贝淡宁开出的药方是:“对尚贤制政府来说,并不需要通过一人一票选举领导人就能遏制腐败的

方法有很多:确立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减少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倚赖、提高官员的薪水、实行更加

系统的儒家道德教育工程,所有这些都能帮助消除腐败.”(第１０８页)但凡具有历史知识和现实经验

的人都知道,这些都是痴人说梦.事实上,独立的政治权力制衡,恰恰是与“尚贤制”相反的民主制的

特点;公私领域之间的相互倚赖,恰恰是公有制的一种经济特征;至于官员的薪水太低,这根本就不

是产生腐败的原因,这个问题已有许多研究成果;而儒家道德教育也不能防止腐败,否则中国古代就

不会有腐败现象了,事实上中国古代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腐败问题.贝淡宁曾向人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为什么在政治制度‘尚贤化’的过程中,腐败还越来越严重呢?”(“附录二”,第２５２页)其实,他更

应该做的是自问.有学者问得好:“说白了,一句话,贤能政治有何拿得出手的根本性制度安排,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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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民主政治那样,从根子上解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问题?”①

２．关于“贤能政治”的“政治等级体系可能固化,从而阻碍社会流动性”(“前言”,第 XXXVI页).
古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社会等级的固化,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则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贝淡宁所指

出的民主国家存在的某些固化现象,与古代社会的固化现象根本就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不仅如此,
民主制下的固化现象也远不能与贝淡宁所赞赏的“尚贤制”下的固化现象相比,较之于后者的“二代”
现象(诸如“富二代”、“官二代”等)日益严重,前者实在是“相形见绌”.

３．关于“贤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即“这个体制的合法性很难令人信服”(“前言”,第 XXXVI
页).贝淡宁承认,“合法性问题可能是尚贤制遭遇的最严峻挑战”(“前言”,第 XXXVII页).当他这

样讲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他已经不自觉地承认了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现代性标准;但与此同时,他又

否定这样的标准.贝淡宁提出了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即“民族主义、政绩合法性和政治尚贤制”(第

１２１页).我们首先可以排除贝淡宁所讲的第三个合法性来源,否则就成了“尚贤制的合法性来源是

尚贤制”这样的荒谬逻辑.至于将“政绩”视为权力合法性的来源,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古代暴君

和现代威权主义或极权主义政权都可能取得良好甚至优异的“政绩”,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的权力具

有合法性.正如贝淡宁自己所承认:“没有一位君主如此伟大,以至于他应该统治去政治化的民众,
而且不需要被问责.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民主的话,很难相信当今现代政府在民众眼中的合法性.”
(第１３５页)至于将“民族主义”视为合法性的来源,那就更加危险了,我们不妨想想两次世界大战与

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德国纳粹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
(四)所谓“贤能政治”的三种模式

贝淡宁自相矛盾地宣称:“中国背景下政治尚贤制不需要通过民主选举挑选国家最高领导

人.但是,合法性问题只能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处理,包括某种明确的民众认可.因此,问题是

如何调和政治尚贤制与民主.”(第１３１页)于是,他专章讨论了所谓“民主尚贤制的三大模式”:“(１)
在选民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模式;(２)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水平

模式;(３)中央政府层面上尚贤和地方政府层面上民主结合起来的垂直模式.”
第一种模式其实是民主制,而不是贝淡宁所主张的与民主制对立的“尚贤制”,所以他认为是“注

定行不通的”;他过去长期坚持第二种模式,现在转而主张第三种模式(第１３６页).我们就来看看后

面两种模式:

１．水平模式:上层民主尚贤.贝淡宁所说的在中央政府层面上将民主与尚贤集合起来的模式,
他本人之所以放弃,原因其实很简单:两者的结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民主制下的尚贤,这在本质

上其实就是民主制;要么是尚贤制下的民主,这在本质上就是尚贤制.而按贝淡宁的基本观点,尚贤

制与民主制相对立,换言之,两者根本就不可能兼容:“鱼和熊掌可兼得吗?”(第１４１页)
贝淡宁谈到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政治理想:首先是“三权分立的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

权分开———类似于美国的宪法体制”(第１４１页),这其实就是以民主制为基本制度;然后增设独立的

监察院和考试院,这算是“尚贤制”的部分.但贝淡宁自己也承认,这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

是行不通的(第１４２ １４３页).
他又谈到了哈耶克关于立法机构实行两院制的设想,一个是“选民代表组成的议会”,一个是“负

责制定基本行为准则”的代表机构;但贝淡宁也承认,“哈耶克的建议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它是“反
民主”的(第１４４页).我们知道,现实中的民主国家的两院制并非什么“尚贤制与民主制的结合”,而
是民主制的一种模式.

贝淡宁还谈到了他曾长期欣赏的蒋庆“三院制”(通儒院、国体院、庶民院)设想;但贝淡宁最终意

识到,无论如何,“蒋庆的建议仍然是不现实的”(第１４９页).有意思的是,在贝淡宁看来,蒋庆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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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所以不现实,并非因为它反对民主,而是因为“他的建议是过于民主了”(第１４９页).这当然是

贝淡宁一贯的反民主立场的必然表现,但也说明了将民主与“尚贤”结合起来的“水平模式”的破产.
贝淡宁陈述了这种“水平模式”不可行的三个原因(第１５０页),然后便将目光转向了所谓“垂直模式”.

２．垂直模式:基层民主,上层尚贤.这才是贝淡宁的真正反民主的“尚贤制”方案.
(１)关于基层民主.贝淡宁高度赞赏中国这些年来尝试的基层民主选举;同时承认这种基层民

主存在问题,却语焉不详(第１５１页),而是迅速地把话题转向了高层尚贤的问题.
(２)关于上层尚贤.贝淡宁一方面认为,“‘现有’的尚贤制的优势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承认,

“现有的尚贤制也存在缺陷”(第１５４、１５５页).他从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些缺陷:“一方面体现为中国

各级政府没有充分发挥民主机制的作用,无法限制权力滥用,也没有为边缘化群体提供更多机会来

表达其政治愿望.另一方面在于政治尚贤制没有在中国充分发展起来.”(第１５５页)前一方面原因

的揭示,其实是与贝淡宁“尚贤制”的基本主张相矛盾的,因为那其实是民主制的要求;后一方面原因

的揭示,则正是所谓“尚贤制”的命门所在,即这种制度无法真正做到“政治官员的选拔应该基于才能

和品德而不是政治关系、财富和家庭背景”,尤其是它“还需要面对政治合法性的问题”,这使得“政治

尚贤制将变得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第１５５页).
那么,怎样解决高层尚贤制的合法性问题? 贝淡宁居然异想天开地设计了一种“反对选举民主

的公投”,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自以为“选票将为确保政治尚贤制的长久存在提供充足的

民主合法性”(第１５６ １５９页).“为使‘贤能政治’体制更具民主的合法性,也许有必要就此展开一

场全民公投.这样一来,对‘贤能政治’的批评声音会被民众而非政府所止息,而原本用于稳固这一

系统的审查与武力压制,也会失去用武之地.”①且不说这种全民公决是否会被接受,吊诡的是,贝淡

宁所寻求的最终倚赖还是民主制,以此为“尚贤制”提供根本保障.不难发现,贝淡宁一而再、再而三

地用他所反对的民主来支撑他所主张的那种与民主制相对立的“贤能政治”.
(五)所谓“中国模式”
作为全书的结论,贝淡宁重新界定了“中国模式”:“这种模式———基层民主、中间实验、高层尚

贤———是中国独有的,我们称之为‘中国模式’.这里中国模式指的是政治治理而非经济改革方式.”
(第１６４页)他认为,“后毛泽东时代政治改革的指导原则一直是‘基层民主、中间实验和高层尚贤’”,
这是“中国模式的三个支架”(“前言”,第 XXXVII页).简言之,他所谓“中国模式”特指中国政治治

理方式改革的基本原则.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分析过的、实际上已经被贝淡宁自己否定了的所谓

“垂直模式”:基层民主,上层尚贤.
贝淡宁认为,这种模式“既是现实也是理想,说它是现实因为它刻画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

改革的特征;说它是理想因为它可以被用作评价政治改革的标准,用来指明可能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１６４页).然而,我们来看贝淡宁的论述:关于“政治改革的现实”(第１６４ １７０页),这位“中国

通”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政治运作的“规则”与“潜规则”;关于“政治改革的理想”(第１７１ １７６
页),贝淡宁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涉及“现实”部分所肯定的东西.当然,在贝淡宁看来,理想

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只是表明现实的“尚贤制”还不够完善而有待改进.有趣的是,正如上文已经分析

过的,这些改进措施往往是引入一些民主的成分,甚至从根本上需要民主机制来加以保障.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过,贝淡宁的基本观点有一个矛盾:“尚贤制”是与民主制根本对立的;而两

者又是可以结合起来的.事实上,所谓“结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尚贤制”吸纳某些民主因素,例如

所谓基层民主,但这里的“民主”其实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民主,而仍然是所谓“贤能政治”,因为“高
层政治尚贤制是中国模式的基础”(第１７７页);一种是民主制吸纳某些“尚贤”(精英政治)因素,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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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尚贤”已经不是贝淡宁所说的“尚贤制”,而是民主政治,这是与“尚贤制”不相容的,“很难想象

在民主政治体制中进行可能会限制公民平等的投票权的‘贤能化’选举”(第１７８页).这就是说,既
然“尚贤制”与民主制是两种对立的政治制度,那么,两者的结合就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其实已经为历

史与现实所证明.
已有学者指出:所谓“贤能政治”的本质就是“反民主”,它“既与人类社会发展大势———民主与法

治相抵牾,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不相吻合”①.贝淡宁主观上是否

自以为在“充当中国政府的‘辩护者’”(“中文版序言”,第 XV 页),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的印象倒是:
贝淡宁将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判定为“贤能政治”或“尚贤制”,等于是将其判定为一种反民主的制度,
这与党和政府的“民主”宣示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民主”已经被明确地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贤能政治”的要害

尽管贝淡宁的观点充满着种种矛盾和混乱,但其基本主张无疑是反对民主政治而主张“贤能政

治”.现在让我们来更进一步地剖析贝淡宁所谓“贤能政治”的本质.
(一)对“人民主权”的公然否定

所谓“贤能政治”,贝淡宁的界定是:“贤能政治的基本观点是,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并

为社会和政治作贡献,但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同样的能力作出知情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成为出类拔萃

的人才.因此,政治的任务就是辩认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让他们为公众服务.”(第２１页)这番话听

起来似乎颇有道理,实则不然.简言之,“贤能政治”的根本原则是:政治权力来自政治能力.这里,
“人人都有平等的为政治做贡献的机会”实际上被极少数“具有作出政治判断的超常能力的人”剥夺

了.这其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妨称之为“政治达尔文主义”,乃是

赤裸裸的对人民大众的政治权利的否定.已有学者指出:“贤能政治的实质,就是以个别精英人物为

政治主体的人治主义.它的一个显著的体制性特点,就是领袖人物极为崇尚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

性,崇尚脱离客观条件约制的主观性力量.因此,它在骨子里就是反对监督、反对制约、反对分权的,
故而终归是反对民主,反对公民进行平等的政治参与的.”②

这里,“反对公民进行平等的政治参与”是其关键所在.贝淡宁说:“我再次重申,本书旨在为政

治上的尚贤制辩护,即政治权力应该根据能力和品德分配.”(“前言”,第 XXXIV 页)这就是说,政治

权力的来源不是人民、全体公民,而是有所谓“能力和品德”的政治精英(上文已经指出,统治者的能

力和品德是靠不住的);换句话说,政治权力及其合法性尺度不在人民那里,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手上.
这显然是对人民主权的公然蔑视和否定.

(二)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

与上一点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贝淡宁的思维方式.他认为:“政治体制的目的应该是选拔

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领袖,这个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核心内

容.”(“前言”,第XXX页)这就是说,不论民主的政治体制,还是“尚贤”的政治体制,目的都是选拔

“贤能的”领袖.换句话说,政治制度只是一种工具,而非一种价值.这显然是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

方式.
不幸的是,这不是贝淡宁个人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认识.贝淡宁说,虽然“有些哲

学家认为投票权和竞选政治职务对个人来说具有内在价值”,“但是这种论证一直遭到强有力的反

驳,英美著名的哲学家,从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到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都倾向于从功

利的角度来为一人一票制进行辩护”(第６页).这其实是对这些哲学家的思想观念的曲解,因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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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现代政治哲学的主流观念从来不是贝淡宁式的“功利”论证,而是“天赋人权”(naturalrights)的价

值论证.
当有记者问他:“你所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观点:‘精英治国’比一人一票制更有效.难道‘内在

价值’与绝对原则就不值得考虑吗?”贝淡宁的回答是:“我的意思是,最好将选举民主看成是一种程

序,旨在产生好的治理方式,如果其他的程序更加行之有效,就该择其善者而从之.政治调查问卷的

数据显示,这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对选举的看法,或者说,对选举的评估.话虽如此,民主政治更深一

层的价值,即给予民众平等的政治身份,是为当代大多数社会所认同的,中国也不能例外.但这种价

值可以通过某些机制(比如说,所有公民都有参加考试以进入仕途的权利,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来
实现,不一定要假手于选票制民主政治.”①就是说,民主的价值竟可以通过非民主、反民主的制度来

实现.这岂不荒谬?! 至于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公民都有参加考试以进入仕途的权利”,
在前现代的皇权专制社会里也能做到,这又怎么能够保证实现“民主政治更深一层的价值”呢?

事实上,这种工具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根本错误的.政治制度的目的并不是选择领袖,而是解决

权利与权力的主体是谁的问题;民主绝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即是人民主权的保障.况

且,历史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一条真理:如果没有民主制度,“贤能”的好人也会变成“不肖”的坏人.
(三)极权主义的危险图景

贝淡宁对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讨论,暴露了他的极权主义倾向.贝淡宁认为,“贤能”的政治

领袖应当具备这样三种关键品质:智识能力、社交技能和美德(第５５页).首要的是智识能力,这是

政治领袖权力合法性的关键.为此,他引证马克斯韦伯(MaxWeber)提出的权力合法性的分类:
传统权威(TraditionalAuthority,基于某种传统惯例的权力认同);魅力权威(CharismaAuthority,
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权力认同);法理权威(Legal rationalAuthority,基于理性法律程序的权力认

同)(第６２ ６４页)②.其中,贝淡宁对魅力型的政治领袖、即“克里斯玛权威”的描绘充满着赞赏的口

吻:他具有“因超凡魅力而获得支配权的领袖的素质,人们会因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效忠于他”(第

６２页).
贝淡宁所描绘的“贤能”政治领袖,乃是这样一种可怕的形象:“政治领袖对我们有支配权”(第

１３５页);他领导下的“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

力的垄断权”(第６２页);“政治领袖为了实现良好的结果,必须准备好使用不那么道德的手段”,“有
为了并不完美的政治决定不惜使用暴力手段的决心”(第６３、６４页).这样的领袖形象的描绘,不禁

让我们想起希特勒.于是,贝淡宁赶紧把自己所主张的“贤能”政治领袖与这种“魅力型”领袖区分开

来:“韦伯对‘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的描述更适合用在战争时期或国内动乱之时”;而“在中国这样以

集体领导为特征的现代化的、基本和平的社会中,领袖的优秀品质很可能不同,或许更接近于韦伯所

说的‘公务员’的性格特征”(第６４页).但是,紧接着,贝淡宁自己否认了这种区别:“在皇权时代的

中国,公务员和政治领袖之间是没有界线的”,“他们有权力就影响千百万人生活的问题形成决策(虽
然在终极意义上,他们应该听命于皇上).在当今中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是获得政治权力的垫脚石;
政治官员和公务员之间并没有截然分开的晋升之路”(第６４ ６５页).这样一来,在贝淡宁的笔下,
我们实在看不出超凡魅力型的权力、古代的专制主义和现代的极权主义之间究竟有何实质区别.

在政党问题上,贝淡宁也表现出极权主义倾向.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党派政治或

政党政治.贝淡宁却明确主张:“选举民主的替代选择:取消党派政治.”(第４５页)为论证其主张,在
西方传统资源方面,贝淡宁引证了柏拉图(第５３ ５４页).众所周知,柏拉图是反对民主制的,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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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主张是“哲学王”领导下的贵族统治,这绝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态.贝淡宁说:“他(柏拉图)主
张哲学家国王统治的论证是如此极端,以至于当今很少有人会阅读此书并从中寻找选拔政治领袖的

灵感.”(第９５页)贝淡宁还引证了黑格尔(第４６ ４７页).众所周知,黑格尔在政治上是一个国家主

义者,他的政治哲学与后来德国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内在精神联系.而在中国传

统资源方面,贝淡宁特别谈到了“皇权时代的中国对政治尚贤制的伟大贡献是实行科举制”(第５３
页).但我们不应忘记,科举制是隶属于皇权制度、为皇权服务的工具,而皇权制度是一种专制制度;
在现代政治中,最接近于这种专制制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极权制度.

值得提请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政治精英主义往往与民粹主义搅在一起.究其缘由,
民粹主义往往具有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权威”(CharismaAuthority)情结,即对作为精英的魅力领

袖的权力崇拜.笔者多次指出:民粹主义其实不是什么“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情绪,所以,它可以与

任何“主义”结合,例如:当其与自由主义结合时,就会倾向民主主义;当其与国家主义结合时,就会倾

向极权主义.贝淡宁所谓“贤能政治”显然属于后者,即与民粹主义结合的精英主义,故而可称之为

“通往极权之路”.
最后归结为贝淡宁提出的一个问题,即“是否可能在不出差错的情况下实行政治尚贤制”? 以上

分析表明,回答是否定的;不仅如此,所谓“尚贤制”实在是一个坏东西.贝淡宁承认,“如果没有设计

出强大的反制措施来防止统治者做坏事”,那么,拒绝民主制、实行“尚贤制”,“其风险似乎过大了”.
这种“差错”、“风险”就是走向极权主义.反之,正如贝淡宁所承认的,“选举民主或许不能保证领导

人有高超的能力,但是至少选民能够在发现他们作出错误的选择之后把这些领导人赶下台”(以上见

第９５页).

四、“贤能政治”对于儒家传统的歪曲

本文开头论及,“精英主义”乃是西方的现代性民主制之下的概念.贝淡宁却说:“在中国,‘贤能

政治’的传统源远流长———确切说来,在中国,关于统治者应当拥有何种能力与美德的辩论,以及科

举取士、依政绩从基层逐步升迁的实践,都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中国过去三十年崛起之基础,正是这

种现代化的‘贤能政治’.”①这是在名词翻译上玩花样,以混淆视听.
贝淡宁“meritocracy”的汉译“尚贤”,使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尚贤”政治传统.不过,在古代中国,

“尚贤”并不仅仅是儒家的思想,«墨子»一书就有«尚贤»三篇.但按贝淡宁的意思,他所谓“尚贤制”
即“贤能政治”是儒家传统.贝淡宁本人便自诩为“儒家”.所以,收入该书的“附录二”,即一个官员

与贝淡宁的对话,题为«共产主义者与儒家学者的对话»,贝淡宁在“前言”中对此表示了认可(“前
言”,第XXXVIII页).他还说:“我逐渐对政治尚贤制感兴趣是在接触儒家传统之后”;“我写的有关

政治尚贤制的文章往往更多是受到儒家哲学而非现实政治的启发”(“前言”,第 XXXIX页).然而,
在笔者看来,这位“洋儒”其实是伪儒,因为他所谓“尚贤制”或“贤能政治”是对儒家政治哲学原理的

歪曲.
(一)«礼记»“选贤与能”的本义

说到“贤能”,自然使人想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运»所说的“选贤与能”(贝淡宁也谈到“«礼记»中
描述的‘大同’理想”,见«贤能政治»“附录二”,第２６３页).原文是借孔子之口陈述的: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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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

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

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

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

殃.是谓小康.
这里涉及了三个时代:最初是“大道之行”的“大同”时代;然后是“三代之英”的“小康”时代;最后是孔

子身处其中的“礼坏乐崩”时代,犹如康有为«大同书»所说的“据乱世”.这是一种“每况愈下”的描

述.至于“选贤与能”的“大同”时代的情形究竟如何,无法考知,但我们可以根据其后的“小康”时代

而推知:“小康”时代出现了“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是“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

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的时代,即是产生了国家制度的时代;那么,此前的“大同”时代,其实就是原

始社会(贝淡宁也谈到“‘大同’理想更像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见«贤能政治»“附录

二”,第２６３页).«礼记»对“大同”时代的描述是有一定的历史事实根据的:那时还没有“仁”、“义”、
“礼”等价值观念,其实就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原始状况;所谓“天下为公”也并不是人们后来

所讲的意思,而应当对应于氏族社会的原始公有制.
孔子之所以要描绘“大同”,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即并不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陈述.这种“大

同”时代,孔子说他自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其实是讲的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不仅如此,而且孔

子口中的“三代之英”的“小康”社会,其实也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想;如果依据过去的历史事实,那
么,夏商西周乃是宗法社会,用«礼记»的话来讲,那是“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
社会,即是父系血缘宗法社会.孔子对“小康”与“大同”的言说,其实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言说方式:
托古.孔子意欲重建、更确切地说是建设“小康”乃至于“大同”社会,然而我们知道,后世儒家迎来的

却是家族社会、皇权社会、帝国时代的君主专制.这绝不是孔子的政治理想.
有意思的是,«礼记»中孔子讲“选贤与能”,并不是放在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小康”时代,

而是放在未来的“大同”时代,这个时代绝非君主专制“乾纲独断”的社会.这显然并不是贝淡宁所谓

古代的“贤能政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论迈克尔杨所说的“精英主义”,还是贝淡宁所讲的“精
英政治”、“尚贤制”或“贤能政治”,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东西.

(二)贝淡宁对儒家思想的曲解

贝淡宁引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话说:“在儒家丰富的思想中,有许多观点对我们仍有借鉴意

义,其中之一就是君子治国.”(第２１页)李显龙的这种说法,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将儒家的政治

思想概括为“君子治国”,这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贝淡宁竟然说:“柏拉图和孔子都赞同将大多数人排

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某种政治尚贤制.”(第１３５页)说孔子主张“将大多数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这实在是厚诬孔子.他大概是因为看到孔子这样说过:“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但他有几点不明

白:第一,这里的“议”指“非议”,而非“议政”.何晏注:“孔曰:‘无所非议.’”邢昺疏:“‘天下有道,则
庶人不议’者,‘议’谓谤讪,言天下有道,则上酌民言以为政教,所行皆是,则庶人无有非毁谤议也.”②

第二,孔子所说的“庶人不议”,其前提是“天下有道”.孔子的意思显然是说:如果统治者“有道”,庶
人自然就不会“非议”;反之,如果统治者“无道”,则庶人当然就会“非议”.第三,既然“上酌民言以为

政教”,就表明即便“有道”,也是允许“民言”、允许庶民“议政”的.第四,孔子所言乃是针对那个时代

的政治,而不是在表述一个普遍的政治哲学原理.
然而有意思的是,贝淡宁又认为古代儒家具有民主思想.他说:“基层民主根源于朱熹的理学思

３１“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①

②

«论语季氏»,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２５２１页.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２１页.



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地方自愿性机构比如乡镇居民聚居地、乡镇粮仓和村办学校等基础上,它设想将

本地化的自治社区网络作为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基础,但社区组织需要由当地乡绅领导.”(第１６４
页)且不论朱熹理学是否有现代民主思想,即便如此,贝淡宁岂不是自打耳光? 因为按他的基本看

法,古代儒家主张的并非民主,而是与之对立的“尚贤”.
(三)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

贝淡宁根本不懂得儒家的政治哲学,因为他不能分辨儒家针对某个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主张和

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儒家政治哲学的原理,乃是中国古典的制度伦理学,笔者称之为“中国正

义论”①.这套原理的核心理论结构是“仁→义→礼”,简述如下:
儒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社会群体的秩序,即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叫做“礼”.这种规范制度

的实体存在,叫做“礼制”;其外在仪节上的表现形式,叫做“礼仪”;它背后的价值原则,叫做“礼义”,
亦即正义原则,这就是儒家“义→礼”即“正义原则→社会制度”的理论结构,亦即孔子所讲“义以为

质,礼以行之”②.
在儒家看来,社会制度并非一成不变,此即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一方面要求人们“立于礼”③、

“克己复礼”④,即遵守社会规范和制度;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夏商周三代以至未来百代之“礼”,都是

不同的,即社会规范和制度是可以“损益”⑤、变革的.变革的指导原则,即孔子讲的“义以为上”⑥,亦
即正义原则.

儒家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符合正义原则,实质上是符合仁爱精神的,因为在儒学的

理论结构中,“义”是由“仁”决定的,否则就是“不仁不义”.此即儒家“仁→义→礼”的理论结构,亦即

“仁爱精神→正义原则→社会制度”的结构.但儒家所谓“仁爱”绝不仅仅是通常所误解的“差等之

爱”⑦,即绝不仅仅是以亲疏远近关系为转移的所谓“血亲伦理”之类.儒家的仁爱固然有“差等之爱”
的一面,但还有“一体之仁”⑧亦即一视同仁的一面;在儒家的制度伦理思想中,后者才是正义原则的

内涵,即孔子所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乃是以下两条正义原则:
(１)正当性原则.“义”的首要含义是“正”,如孟子所说:“义,人之正路也.”因此,荀子直接称

“义”为“正义”.制度变革的首要原则就是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建构或选择必须

是出于仁爱的动机,即出于克服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一视同仁)的动机.如果制度建构竟是基

于亲疏远近关系的差等之爱,那么,这样的制度就是不正当的.但在不同社会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

下,这条普遍原则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不同的,故而要求(２)适宜性原则.汉语“义”的另一个基本涵义

是“适宜”,即«中庸»所讲“义者,宜也”.共时地看,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因而就有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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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英文版Voicefromthe
East:TheChineseTheoryofJustice [Reading:PathsInternationalLtd,２０１６]);«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

统»,上海:东方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论语卫灵公»,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１８页.
«论语泰伯»,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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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阳货»,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５２６页.
«孟子滕文公上»,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７０７页.
王守仁:«大学问»,吴光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论语雍也»,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４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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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娄上»,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７２１页.
见«荀子»之«正名»、«儒效»、«臣道»等篇,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新编诸子集成»本.
«礼记中庸»,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６２９页.



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例如西方的君主制度与中国的君主制度就是有所不同的,欧洲的民主制度与

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历时地看,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方式要求不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

制度,诸如宗族生活方式下的王权制度、家族生活方式下的皇权制度和现代生活方式下的民主制度.
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建构或选择必须适应于一个共同体的基本的社会生活方

式.宏观地讲,某种基本社会制度可能曾经是正当的,只是随着基本生活方式的转变而变得不合时

宜,从而不再是正义的;微观地讲,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一系列具

体制度,都可能变得不合时宜,从而不再是正义的.这就需要根据适宜性原则来进行制度变革.
因此,按照儒家政治哲学的原理,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所要求的正是民主

制,而不是与之对立的所谓“尚贤制”.
在«贤能政治»中文版序言中,贝淡宁专用了一节来讲如下观点:“一个世界,两种制度.”并且表

示:“这是我对政治世界的希望.”(“中文版序言”,第 XXVI页)这令人想起世界曾经被分为“两大阵

营”的历史: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一方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贝淡宁的

观点是否受到了这一历史背景的影响,不得而知.当然,苏联解体之后,作为“中国通”的贝淡宁更加

熟悉、并热衷于这样一种划分:中西对峙.其实,近代以来,中国各界甚至现代新儒家往往是“中西对

峙”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实质,其实就是特殊主义———不论西方的价值观,还是中国的、儒
家的价值观,都不过是某种区域性、地方性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这种思维方式的要害,不仅

在于使儒学从一种普遍性的原理降格为一种地方性的知识,更在于其拒绝承认人类文明发展的共

性,以反抗“西方”的名义抗拒现代文明价值.
总括全文,贝淡宁所鼓吹的所谓“贤能政治”(“尚贤制”)是一个反民主的政治纲领.“精英主义”

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倾向,贝淡宁却将它强加于古代儒家与当代中国,
谓之“贤能政治”.“贤能政治”理论充满着逻辑矛盾:它时而是民主制的对立物,时而又是民主制的

补充物;时而坚决拒斥民主,时而又需要民主机制来最终保证其合法性.贝淡宁对民主政治的批评

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也多似是而非.“贤能政治”的要害不仅在其关于民主的工

具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否定人民主权,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条回归前现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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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 ———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